南开大学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办法（2017年2月17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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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增强全校师生员工保护国有资产的意识，加强仪器设备及家具管理，保证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顺利进行，依据《南开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南开大学家具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的仪器设备及家具实行分级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学校各级单位要对师生员工进行勤俭办学、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教育，保管人要经常检查、维护仪器设备及家具，防止丢失。对仪器设备及家具的使用者进行必要的基本技术培训，防止由于操作不当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的损坏。
第三条  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原则上应予赔偿。根据仪器设备及家具的损坏程度、丢失的具体原因进行处理，赔偿损失价值的全部、部分或免予赔偿。
第四条  一般仪器设备及家具（单台价值10万元人民币以下，下同）损坏、丢失的责任事故，由所在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实验室设备处审核批准；大型仪器设备及家具（单台价值1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下同）损坏或丢失的责任事故，由所在单位会同实验室设备处共同调查处理；单台价值5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的，调查处理结果应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第二章  赔偿界限与处理原则
第五条  由于下列主观原因发生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失的，应予赔偿：
1．不听从管理人员指挥，不遵守操作规程或不按规定进行操作的；
2.不遵守制度规定或未经单位主管领导批准，擅自拆改仪器设备及家具的；
3.尚未掌握仪器设备及家具操作技术或不了解仪器设备及家具性能、使用方法轻率使用的；
4.教师指导错误或指导不及时，使用人、保管人使用保管措施不当，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或丢失的； 
5.粗心大意，操作不慎的；
6.公物私用造成损坏、丢失的；
7.由于其它不遵守规章制度等主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的。
第六条  属下列情况，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可按损失价值酌情减轻赔偿或免予赔偿；
1.按照技术指导或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确因缺乏经验或技术不够熟练，初次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失的；
2.平时坚持遵守制度，爱护仪器设备及家具，确因偶尔疏忽造成损失的；
3.发生事故后能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减轻损失，且事后能主动如实报告，认识态度较好的；
4.因工作需要进行维护、保洁、移动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轻微损坏的。
第七条  由于下列客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的损坏，经过技术鉴定或有关负责人证实，可不赔偿。
1.因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确实难于避免，而引起的损坏；
2.因仪器设备及家具本身的缺陷或因长期使用接近报废程度，在正常使用时发生损坏和合理的自然损耗。
3.经单位领导批准，试行新的实验操作或检修，虽然采取预防措施，仍未能避免损坏的。
4.由于其它客观原因造成意外损失的。
第八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的，各单位应先责令当事人书面检查，并按当事人认识错误的态度和产生的后果，参照本办法上述规定进行赔偿。对管理不善，岗位责任制不落实；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一贯不负责任，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发生事故后隐瞒不报，推诿责任，态度恶劣的；损失重大，产生后果严重的。除责令其赔偿外，实验室设备处将根据具体情节，建议学校给予单位或个人行政处分或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章  仪器设备及家具使用年限及残值的计算方法
第九条  损坏、丢失的仪器设备及家具进行赔偿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鉴定损失，科学合理估算残值，分类制定标准如下：
 
表1 仪器设备及家具规定使用年限及折旧明细表
	教育部分类
	类别
	规定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03
	仪器仪表
	5年
	20%

	04
	机电设备
	5-10年
	10-20%

	05
	电子设备
	5年
	20%

	06
	印刷器械设备
	10年
	10%

	07
	卫生医疗设备
	5-10年
	10-20%

	08
	文艺体育设备
	5-10年
	10-20%

	09
	标本模型
	10年
	10%

	12
	工具量具器皿
	5年
	20%

	13
	家具
	5年
	20%

	14
	行政办公设备
	5年
	20%


 
此外通讯类设备（如手机）折旧年限为3年，年折旧率为33.3%。
机动车类折旧年限分别为9座以下轿车15年；9座（含）以上轿车10年；轻型货运汽车（含双排）8年，年折旧率分别为7%、10%和12.5%。
第十条  各类仪器设备及家具的使用年限自登记入账时开始计算，至损坏或丢失事故发生时为止。时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超过规定使用年限但仍在使用以及实际残值较高的仪器设备及家具，所在单位在估价时须会同实验室设备处共同商定，并报国资办审批。
第十一条  对涉及能够民用的设备，如：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摄像机、照相机、数码相机、彩色电视机、打印机、传真机、空调机等仪器设备，以及购置时间短、价值高的仪器设备及家具，发生损坏、丢失事故时，各单位要从严计价赔偿。
第十二条  对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估价的原则：
1.损坏、丢失的在用仪器设备及家具，应按新旧程度合理计算赔偿残值。
2.损坏、丢失仪器设备零配件的，只赔偿零配件的损失价值；
3.仪器设备及家具局部损坏且可以修复的，只赔偿修理费用；
4.仪器设备损坏后质量显著下降，但尚能降级降档使用的，应按其质量变化程度酌情赔偿降级降档的损失价值。
第十三条  因共同责任造成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应根据各人的责任大小和认识程度，按比例分担赔偿费。
 
第四章  处理办法
第十四条  发现仪器设备及家具丢失，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或学校保卫部门报案。凭《公安机关立案受理通知书》或学校保卫部门的相关证明材料，由所在单位确定仪器设备及家具使用人或保管人承担的责任，在两周内提出书面处理意见，报实验室设备处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对于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的，保管人应先查清原因，在3天内报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各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应及时查明情况，分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在两周内报送实验室设备处。大型仪器设备损坏、丢失后，各单位应及时上报实验室设备处，由实验室设备处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及专家共同组成调查组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赔偿所回收的金额作为变价收入上缴学校。赔偿费用可一次偿还，也可以分期偿还。
第十七条  处理意见确定后，由赔偿人所在单位负责按期催缴。如赔偿人无故拖延不缴，实验室设备处可报请学校财务处从其本人工资中直接扣缴。
第十八条  如有必要，各单位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上报实验室设备处。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设备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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